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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支持上海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做好重点物资

运输保障工作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ꎬ省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领导指示批示

精神ꎬ全力支持上海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ꎬ统筹做好涉沪重点物资

运输保障和我省疫情防控工作ꎬ经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领导小组同意ꎬ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思想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ꎬ疫情防控要坚持全国一盘棋ꎮ 当前ꎬ

上海正处于疫情应急处置的关键阶段ꎮ 各地要切实提高政治站

位ꎬ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ꎬ有力展



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情怀ꎬ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保通保畅工

作ꎬ在确保受控进入的前提下ꎬ切实做到人管住、物畅通ꎬ做好涉沪

重点物资运输保障工作ꎬ全力支持上海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总体战、阻击战ꎬ为我省疫情防控创建良好周边环境ꎮ

二、加强组织保障

成立浙江省支持上海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做好重点物资运输

保障工作专班(以下简称省工作专班)ꎬ由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陈金彪任组长ꎬ副省长高兴夫、成岳冲任副组长ꎬ省疫情防控办、省

发展改革委、省经信厅、省公安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商务厅、省卫

生健康委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ꎮ 省工作专班负责统筹协调全省涉

沪重点物资运输保障工作ꎮ 专班各成员单位要加强与上海市对口

沟通联系ꎬ及时掌握需求ꎬ协调工作落实ꎮ

省疫情防控办:指导各设区市疫情防控办落实重点物资运输

保障过程的疫情防控工作ꎮ

省交通运输厅:负责省工作专班日常工作ꎬ配合指导各地检查

点的设置管理ꎬ指导高速公路指定服务区的设置和管理ꎮ

省发展改革委:落实长三角联席办相关职责ꎬ负责统筹涉沪重

点物资组织供应ꎮ

省经信厅:负责防疫物资和重点生产物资的供应保障ꎮ

省公安厅:牵头负责指导各地检查点的设置管理和通行秩序

管控、交通安全管理ꎮ

省商务厅:负责重点生活物资的供应保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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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卫生健康委:负责指导各地疫情防控技术工作ꎮ

各市、县(市、区)要成立相应的工作专班ꎬ负责具体落实重点

物资运输保障工作ꎮ

三、建立重点物资保供绿色通道

(一)建立通行证制度ꎮ 由省卫生健康委、省发展改革委、省

经信厅、省商务厅与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市发展改革委、市经信委、

市商委ꎬ分别对往返浙江—上海之间的重点物资运输车辆发放通

行证(含电子通行证)ꎬ双方对通行证予以互认ꎮ

(二)公路检查点设置及管理ꎮ

１.科学设置并规范管理ꎮ 各市、县(市、区)不得在高速公路主

线设置检查点或阻断公路ꎮ 可根据需要在高速公路出口、省际普

通国省道、农村公路等设置检查点ꎮ 检查点应合理设置停车区域

和防疫检测点ꎬ配足工作力量ꎬ加强现场管理和车辆引导ꎬ做到快

速查验、快速检测、快速通行ꎬ避免交通拥堵ꎬ坚决杜绝因防疫检查

造成公路大面积、长时间拥堵的现象ꎬ并确保交通安全ꎮ

２.严格落实管控措施ꎮ 各检查点在对司乘人员体温检测正

常、查验 ４８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结果、“健康码”和行程卡正常

(含行程码带∗号)、持有通行证、经现场检测抗原结果为阴性的ꎬ

在现场核酸采样后ꎬ予以放行ꎮ 抗原或核酸检测结果阳性的ꎬ按照

相关规定及当地疫情防控要求及时处置ꎮ 各检查点应做好司乘人

员和车辆信息登记工作ꎮ

(三)加强道路运输全程闭环管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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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物资运输应落实点对点运输要求ꎬ并加强全过程管理ꎬ原

则上应做到即送即返ꎬ如确需在目的地过夜的ꎬ应加强驻留期间的

防控管理ꎮ

１.即送即返管理要求ꎮ 车辆在检查点通过检查后ꎬ各地应严

格落实“四方责任”ꎬ按照谁使用、谁管理、谁负责的原则ꎬ由属地

乡镇(街道)或目的地企业派车到检查点ꎬ引导至目的地ꎬ由目的

地企业负责装卸ꎬ装卸完后再引导至出口处返回上海ꎮ

司乘人员需全程佩戴口罩ꎬ非必要不下车ꎮ 如确需如厕的ꎬ由

目的地企业落实专用、符合防控要求的洗手间ꎬ并做好消毒及排泄

物处理工作ꎮ 下车前ꎬ司乘人员应做好个人消毒工作ꎮ 如需就餐

的ꎬ应在车上用餐ꎮ

车辆到达装卸区域后ꎬ目的地企业应首先对车辆和货物进行

消杀ꎬ装卸区域无关人员不得进入ꎬ装卸过程需严格落实安全防护

措施ꎻ装卸人员应全程佩戴口罩ꎬ做好个人安全防护ꎮ 装卸后ꎬ装

卸人员应及时进行消毒ꎬ每 ２天进行 １次核酸检测ꎮ 有条件的ꎬ装

卸人员工作期间应集中居住管理ꎮ

２.驻留管理要求ꎮ 属地乡镇(街道)应为驻留司乘人员设立集

中封闭管理点ꎬ集中封闭管理点应在卫生健康部门指导下ꎬ按照集

中隔离点的防控要求设置及管理ꎮ 驻留点应设立独立区域ꎬ并有

隔离措施的停车位ꎬ落实专人管理ꎮ 车辆到达驻留点后ꎬ应对车辆

和货物进行消杀ꎬ并在专用停车位停放ꎻ车辆驶离后ꎬ应对停车区

域进行消杀ꎮ 司乘人员在驻留点应按照集中隔离点的防控要求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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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封闭式管理ꎬ不得与外界接触ꎮ

３.运输途中管理要求ꎮ 车辆在运输过程中ꎬ原则上不得进入

高速公路服务区停靠ꎮ 如因路途较远等原因确需停靠的ꎬ应停靠

在指定服务区ꎮ Ｇ２５ 长深高速桐庐、武义ꎬＧ６０ 沪昆高速萧山、常

山ꎬＧ１５沈海高速杭州湾大桥南岸、奉化ꎬＳ４３ 杭州绕城西复线次

坞ꎬＳ２６诸永高速神仙居等 ８ 对服务区作为涉沪货车停靠指定服

务区ꎮ 各单位发放通行证时ꎬ应同步告知指定服务区名单ꎮ

指定服务区应提前设置专用停车位和卫生间专区ꎬ做好车辆

引导和登记、人员疏散、环境消杀等工作ꎮ 专用停车位和卫生间专

区应设置在相对独立区域ꎮ 服务区工作人员和下车人员规范佩戴

口罩ꎬ卫生间内提前配备足够的洗手设施、免洗手消毒剂和感应式

手消毒设备等ꎮ 原则上司乘人员应在车上休息ꎬ不得在服务区内

随意走动ꎬ不得将使用过的物品和垃圾丢弃在服务区ꎮ 确需下车

如厕的ꎬ下车人员应按照服务区的引导路径进入专用卫生间ꎬ不得

进入其他场所ꎮ 定点服务区指定受过培训的专职保洁人员在做好

自身防护的前提下ꎬ及时对下车人员使用过的厕具进行清洁消毒ꎬ

对产生的垃圾集中收集ꎬ交由属地环卫部门专业处理ꎮ

(四)加强铁路、水运管控ꎮ 铁路、水运按照人不下车、人不上

岸的原则实施管控ꎮ 装卸前应对车厢、船舱及货物进行消毒ꎬ装卸

区域应进行封闭式管理ꎬ装卸人员应按照规定做好个人防护ꎬ避免

与列车班组人员、船员等直接接触ꎬ并做好作业后的消杀工作ꎮ 列

车班组人员、船员等确需下车、上岸的ꎬ按当地疫情防控政策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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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ꎮ

四、工作要求

各地在严格执行本通知要求的同时ꎬ不得层层加码ꎬ严禁防控

措施简单化、扩大化ꎮ 要制定应急预案ꎬ完善应急处置机制ꎬ及时

妥善处置各类突发情况ꎮ 建立 ２４小时值班值守机制ꎬ及时协调解

决交通通行和运输保障问题ꎮ 对于从上海返回浙江后不再承担重

点物资运输任务的司乘人员ꎬ按照上海来浙返浙人员纳入属地管

理ꎮ

浙 江 省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肺 炎

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代章)

２０２２年 ３月 ２６日

—６—



抄送: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办公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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